
檢察機關遴聘榮譽觀護人實施要點 

 

法規名稱： 檢察機關遴聘榮譽觀護人實施要點 ( 民國 100 年 12 月 29 日 

修正 )  

 

 

 
一、為推展司法保護業務，各檢察機關得依志願服務法之規定遴聘榮譽觀 

    護人。 

 二、榮譽觀護人分為個人榮譽觀護人及團體榮譽觀護人。 

 

三、檢察機關應斟酌轄內地理環境、人口、經濟、犯罪狀況等因素以定榮 

    譽觀護人之遴聘數及分佈；並將聘任之個人榮譽觀護人、團體榮譽觀 

    護人名冊報請法務部備查。 

    榮譽觀護人應本服務社會之精神，協助檢察機關辦理下列事務，並受 

    觀護人之指導： 

（一）辦理社區處遇事務。 

（二）執行保護管束事務。 

（三）其他司法保護事務。 

    團體榮譽觀護人辦理前項事務時，不得實施個案之個別輔導。 

 

四、個人榮譽觀護人應就年滿二十五歲、品行端正，並接受基礎訓練、特 

    殊訓練及實務訓練期滿合格者遴聘之。 

    前項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課程及時數如附表一、二），檢察機關得 

    自行或委由相關機構、學校、團體辦理，並得分次進行；訓練期滿後 

    發給結訓證書。 

    第一項實務訓練應於觀護人或資深個人榮譽觀護人指導下進行晤談、 

    訪視等觀護實務六個月，並通過評估考核。 

 

五、團體榮譽觀護人應自政府合法立案，置有輔導人員之社會福利、教養 

    、心理、輔導、教育、宗教、慈善及其他相類之公益團體、社區、機 

    關（構）遴聘之。 

    團體榮譽觀護人，應將其輔導工作人員造冊送檢察機關備查。 

 

六、個人榮譽觀護人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續聘： 

（一）無故未辦理或遲延辦理由檢察機關排定之事務，年度累計二次以上 

      。 

（二）個人榮譽觀護人每年參與觀護工作相關之訓練不足十二小時。 

 

七、榮譽觀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檢察機關應予解聘，並報請法務部備 

    查： 

（一）於任期中，無正當理由離職、中斷執行或拒絕接受交付之事務。 

（二）未保守因執行職務所知悉之他人秘密，或以榮譽觀護人名義，逕自 

      對外發表個案個人資料內容。 

（三）行為不檢，或有具體事證足生損害檢察機關形象者。 

（四）辦理檢察機關交辦之事務，假藉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不法 

      之利益者。 

（五）其他有損司法形象之具體事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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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規定，於團體榮譽觀護人及其指派之輔導工作人員準用之。 

 

八、團體榮譽觀護人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 

    團體榮譽觀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續聘： 

（一）無故未辦理或遲延辦理 

      由檢察機關排定之事務，年度累計二次以上。 

（二）每年協助檢察機關辦理之社區處遇活動不足三場。 

 

九、檢察機關應對個人榮譽觀護人施以成長訓練課程（如附表三），訓練 

    期滿後發給結訓證書。 

    前項訓練課程，檢察機關得自行或委由相關機（關、構）、學校、團 

    體辦理，並得分次進行。 

    檢察機關得就熱心參與觀護工作四年以上，領有成長訓練結訓證書之 

    個人榮譽觀護人，擇優實施領導訓練課程（如附表四），並由法務部 

    統一規劃分區辦理；訓練期滿後，發給結訓證書。 

 

十、檢察機關囑託執行案件時，應斟酌個人榮譽觀護人之志願、專長、能 

    力、住居所等因素為之。 

    檢察機關發現或經個人榮譽觀護人反應有不能勝任或不適合執行之情 

    形時，應中止案件之囑託。 

 
十一、囑託案件之檢察機關觀護人應與個人榮譽觀護人保持適當之聯繫， 

      並予以必要之協助及指導。 

 十二、檢察機關應建立榮譽觀護人之服務檔案，以建立完整服務資訊。 

 

十三、檢察機關應發給個人榮譽觀護人志願服務證，載明任期，以利工作 

      之執行；另應發給志願服務紀錄冊，並確實登錄服務時數。 

      檢察機關得因個人榮譽觀護人之請求，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 

      第一項志願服務證之格式（如附表五）由法務部統一規定。 

 十四、榮譽觀護人服務著有績效者，依相關規定予以表揚。 

 

十五、檢察機關應為個人榮譽觀護人辦理意外事故保險，必要時，得補助 

      交通費及誤餐費。 

      檢察機關於辦理實務訓練期間，亦應為參加訓練人員辦理意外事故 

      保險。 

      團體榮譽觀護人指派之輔導人員準用第一項交通費及誤餐費之規定 

      。 

 

十六、第四點第二項基礎訓練及特殊訓練、第九點第一項成長訓練、第三 

      項領導訓練之課程內容及時數，檢察機關得報請法務部核定後變更 

      或調整之。 

 十七、本要點規定未盡之事宜，依志願服務法規定辦理。 

 

 



 

附表一：  

榮譽觀護人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 

壹、基礎訓練課程：十二小時 

課程內容 

一、志願服務的內涵 

二、志願服務倫理 

三、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四、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五、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六、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備註：曾受過中央或地方機關、機構或團體所舉辦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者，得檢具證明文件申請

免除該部分訓練。 

 

 

附表二： 

貳、特殊訓練課程：十二小時 

課程內容 

一、輔導、諮商技巧 

二、志願服務者的角色與定位 

三、觀護制度與社區處遇 

四、觀護工作實務演練(實務倫理和限制問題) 

五、相關書類寫作(輔導紀要、訪視報表撰寫) 

六、相關法規之介紹 

七、個案研討 

備註：訓練課程師資以實務工作者、專任人員或專家學者為宜。 

 

 

附表三： 

叁、成長訓練課程：每年不得少於十二小時 

學群 課程內容 

諮商 一、約談、訪視之技巧與演練 



群組 二、團體輔導於觀護工作之運用 

三、非語言訊息之覺察 

四、問題解決技術與危機處理模式 

五、非自願性個案輔導 

六、同理心訓練 

社會 

群組 

一、志工團隊之統合與協調 

二、社會資源之結合與運用(個案轉介技巧) 

三、高風險家庭之評估與輔導策略 

法治、理論 

群組 

一、相關法令與犯罪實務之介紹 

二、犯罪學 

三、法治教育宣導活動規劃與執行能力訓練 

四、法律宣導活動技巧 

專題 

群組 

一、家庭暴力犯、性侵犯、毒品犯、酒癮等特殊類型個案輔導專題研討 

二、觀護工作實務演練 

三、司法保護工作(現行政策說明及宣導) 

四、相關實務機關參訪與座談 

成長 

群組 

一、體驗課程(音樂治療、舞蹈治療、繪畫治療、遊戲治療) 

二、情緒管理與壓力因應技術 

三、實務工作倫理與困境研討 

備註 1.當年曾受過中央或地方機關、機構或團體所舉辦之相關訓練，得檢具證明文件申請免 

除該部分訓練。 

2.檢察機關得依實際需求挑選合適之群組課程辦理成長訓練，每年不得少於十二小時，

訓練課程師資以實務工作者、專任人員或專家學者為宜。 

 

 

 

附表四： 

肆、領導訓練課程：十四小時 

課程內容 

一、志工督導之原則與技巧 

二、志工與志工督導之心理調適 

三、領導藝術及溝通技巧訓練 

四、志工團體之經營運作與成長 



五、觀護業務簡報及即席演講 

六、法治宣導活動新聞稿寫作能力訓練 

七、綜合討論－精益求精求創新 

 

 

 

 



 

附表五（志願服務證格式） 

正面： 

 

 

背面： 

有效期間 自民國○○○年○○月○○日 

編號  

身份證字號  

注意事項 

1. 本證為榮譽觀護人執行業務與有關單位

聯繫時證明身分之用。 

2. 本證有效期限屆滿時應繳回。 

附註： 

本證長8公分、寬5公分，正面為金底、黑框、標楷體黑字、法務部徽 

為深藍色，並黏附2吋之大頭照；背面為白底、黑框、標楷體黑字。 

 

 

榮譽觀護人服務證 

 

 

（
照
片
） 

     

 

  

 臺灣○○地方檢察署 
 
 

（姓      名） 


